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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标识：A类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舟农函〔2023〕45号 签发人：韦晓红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 12231号提案的复函

俞意萍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农民建房工作的建议》收悉。

根据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要求，明确由我局主办此提案。现将提案

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
一、前期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出台加强渔农民建房保障工作指导性意见。2022年，

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起草，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出台了《关于完善

宅基地使用管理机制加强渔农民建房保障工作的暂行意见》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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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强化渔农民建房规划引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，科学编制村庄

规划，合理把握村民建房方式，多措并举保障建房用地；严格渔

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审批要求，加强渔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，

强化宅基地用地计划管理，规范村民建房和宅基地管理；稳妥推

进新型集聚小区农民公寓房建设，合理规划新型集聚小区，提升

新型集聚小区建设品质，建立健全公寓房申请置换机制。与 2016

年出台的《关于创新宅基地使用管理机制完善渔农民住房取得方

式的若干意见》相比，补充了村庄规划编制内容，强化规划控制

引领；规范村民建房方式，适当放宽建房限制；补充了建房用地

保障方式,强化多种方式保障用地。

（二）明确各单位部门职责。县区（管委会）、乡镇（街道）

承担属地责任，农业农村、资源规划和行政执法部门共同负责行

业管理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，具体承担宅基地分配、使用、流转

等管理工作；资源规划部门主要负责指导做好村庄规划，落实村

庄宅基地用地，完善渔农民建房规划审批技术规范等工作；住建

部门主要负责指导渔农民住房的设计和风貌引导，建设和安全及

危房改造，渔农民建房和渔农村住房建设监管等；综合行政执法

部门主要负责对移送的属划转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的宅基地违法

行为进行处罚；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渔农村村民住宅

用地审核（含资格审核）批准、确定房屋四址（放样）、农房竣

工验收。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渔农民提供建房线上申请，有关审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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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和规划核实手续等事项代办服务。

（三）强力推进渔农民建房规范管理。

一是建立健全渔农民建房制度管理制度。2021年市资源规

划部门印发了《舟山市农村私人建房规划审批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，

对农村私人建房的建筑占地面积、建筑高度控制、建筑间距控制

及协议采用情况等作出了规定，加强了全市各乡镇、街道农村私

人建房规划审批管理；今年，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起草完成了《舟

山市宅基地管理办法》，各县区同步草拟了宅基地管理细则。目

前，岱山、嵊泗已经出台，定海和普陀区正在征求意见。

二是开展渔农民建房需求摸底调查。农业农村部门建立渔农

民建房宅基地需求数据库。编制渔农民建房计划，积极与资源规

划部门沟通，争取渔农民建房用地保障。根据统计，2022-2024

年有建房需求的为 6800多户，需新安排宅基地近 1000亩。

三是推进渔农民建房数字化改革。2020年，农业农村部门

部署渔农民建房“一件事”审批办理系统。指导村集体落实为村

民提供渔农民建房“一件事”代办服务制度。自 2021年系统上

线以来，全市共审批宅基地 3900余宗，审批面积达到 680余亩，

网办率达到 100%。2023年，根据住建厅和农业农村厅的要求，

将渔农民建房“一件事”审批办理系统与省住建厅开发建设的“浙

建事”进行整合提升，迭代升级。

四是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。按照《浙江省村庄规划“一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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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、两覆盖、三提升”专项行动计划》要求，开展全市村庄规划

管控全覆盖推进工作。今年，各地计划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共

12处，目前沈家门街道蚂蚁岛村等 4处村庄已基本完成编制成

果，累计完成 29个。

五是加强农房违建案件查处。2022年,全市城市管理部门查

处违建案例 291起,涉及违建面积 20855.22平方米,并对上述违

建进行了自行拆除或强制拆除处置,有效改善了渔农村的村容村

貌和整体规划布局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尽管前期在各部门的配合下，我们推进渔农民建房保障工作

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是正如您所讲，我们在农民建房政策体系、

监督执法和数字化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，下一步，我们将

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推进。

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房建设管理体制机制。进一步完善建

立农业农村、资源规划、住房建设和综合行政等部门协作机制，

形成条块联动、部门协同的农房建设的良好工作机制。依托“农

房浙建事”系统,重塑农房建设审批机制,推行农房施工许可制度,

完善住房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对农民建房的协

同审批机制和便民审批流程。建立农房安全常态化网格巡查机

制。巩固提升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成果,建立农房安全常态化网

格巡查机制,优化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方式,落实农村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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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动态清零要求。

二是加快宅基地管理政策的出台。依据国家、省相关政策文

件精神，修订我市宅基地管理办法，在村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及

程序，渔农户申请宅基地分户条件，使用宅基地申请条件，宅基

地用地供给、使用标准和人口计算，宅基地审批及程序，渔农民

建房监督管理，宅基地管理工作机制等方面予以优化明确，加强

业务培训，并指导好县区做好贯彻落实。

三是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。加强农民建房监管，对未经批准

或通过欺骗手段获取批准，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、未按照规划许

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案件线索,一经查实,坚决予以立案查处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

2023年 5月 31日

（联系人：丁一涛，联系电话：15968840723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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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市委编办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城

管局、市档案馆。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31日印发


